编号:FZ26031422577

事发时间：2026-03-14 23:47:28

要求反馈时间：2026-03-18 17:33:28

实际反馈时间：2026-03-17 16:29:39
关键词：咨询

诉求内容：你好，请问在福州地区开烤肉餐饮店需要登记或办理哪些证件，（企业营业执照，食品经营许可，户外招牌设施设置规范管理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）除此之外还需办理的内容有什么，油烟排放类有何要求及注意点（非居民区）

反馈内容：《福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办法》第三十条 禁止在下列地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： （一）居民住宅楼； （二）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； （三）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。 已在前款所列地点开设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，经营者应当加装专用烟道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，实现达标排放；无法加装专用烟道且无法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的，应当逐步退出。 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受理餐饮服务项目市场主体登记申请时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必须遵守的生态环境法律、法规。 对在第三十条第一款所列地点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，不予办理小餐饮登记证或者不予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。 已电话告知诉求人。

